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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及前導學校數位新知講座 

「一個都不能少，一個都不放棄」實施計畫 

壹、 依據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111年3月1日臺教授國部字號1110018868號函修正之「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」辦

理。 

二、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12月7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90148425B號令修正「十二年

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暨機構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 

貳、 目的： 

一、提供系統性培力增能，促進學校領導者專業成長及能夠帶領學校團隊精進動能，營造有利於

創新與協作的學校文化。 

二、協助學校領導者轉化與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，以有效達成新高中課程之轉化與

課綱之落實。 

三、促進高中學校了解重補修課程之數位化轉型之推動，強化學生適性學習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總計畫。 

三、承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。 

四、協辦單位：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。 

肆、 活動時間、地點與相關資訊： 

一、研習時間：114年11月17日（星期一）09:30-12:20（09:00-09:30為報到時間） 

二、研習地點：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  

三、活動流程詳如附件一。 

伍、 參加人員： 

一、114學年度受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（含前導計畫）補助之學校，建議為校內教務主任或教學

組長及邀請1名同校老師一同參與，每校至多2名，總額150名。 

二、若報名人數超過限額，將優先錄取2名參與者之學校(需為1名相關行政人員及1名教師之組

成)，偏鄉策略聯盟、本學年度諮詢輔導之學校。 

陸、報名方式：線上網路報名 

一、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TTEJ1vKktLB13xWY7  

（建議以 Chrome系統複製貼上網址開啟）相關報名問題請洽詢： 



2 
 

1. 國立師大附中林小姐: t108@gs.hs.ntnu.edu.tw /02-27075215-805 

2. 臺師大高中優質化計畫許小姐：csa322@gapps.ntnu.edu.tw/02-33435003  

    二、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 114年 11月 6 日(星期四)下午 5:00止。 

三、錄取通知:114年 11月 10 日(星期一)公告於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計畫網站最新消息專區

（https://saprogram.tw/）並 Email 通知報名人員。若未收到錄取通知信，即代表未錄取。 

    柒、經費來源：  

一、本案所需經費由承辦單位之高中優質化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二、參加人員請予以公（差）假並惠予課務（排代），請所屬學校（單位）惠予參加人員公差，

往返差旅費及住宿費由原服務單位依規定報支。 

捌、交通資訊：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(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5號 )  

請參考 https://www.pcsh.ntpc.edu.tw/p/412-1000-104.php 

玖、全程參加本研習人員，核給研習時數 2.5小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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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14學年度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及前導學校數位新知講座 

「一個都不能少，一個都不放棄」 

活動流程 

日期：114年 11月 17日（星期一） 

地點: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 

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/主講人 

09:00-09:30 報到 國立師大附中團隊 

09:30-09:40 開幕式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佩英教授 

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吳銘祥校長 

均一教育基金會 呂冠緯董事長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廖純英校長 

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劉淑芬校長 

09:40-10:30 教育現場實務分享 
主持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佩英教授 

主講: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吳銘祥校長 

10:30-10:40 休息 國立師大附中團隊 

10:40~11:30 均一教育的社會使命 
主持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佩英教授 

主講: 均一教育基金會 呂冠緯董事長 

11:30-11:55 實務對話論壇 

主持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佩英教授 

主講: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吳銘祥校長 

      均一教育基金會 呂冠緯董事長 

11:55-12:20 綜合討論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佩英教授 

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吳銘祥校長 

均一教育基金會 呂冠緯董事長 

 

附件一 


